
专题六 企业所得税（含国际税收）

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境内，企业和其他取得收入的组织（以下统称企业）为企业所得税的纳税人。个人独资企

业、合伙企业不是企业所得税的纳税人。

一、居民企业 VS 非居民企业、征税对象和税率

【注意】我国企业所得税法采用了“登记注册地标准”和“实际管理机构地标准”两个衡量标准，对居民企

业和非居民企业做了明确界定。

纳税人 税收管辖权 征税对象 税率

居民企业
居民管辖权，就其世界范围

所得征税 居民企业、非

居民企业在华

机构的生产经

营所得和其

他所得

基本税率 25%

非

居

民

企

业

在我国

境内设立

机构场所

取得所得与设立机构场

所有联系的

地

域

管

辖

权

就其来自我国的所得

和发生在中国境外但

与其境内所设机构、场

所有实际联系的所得

征税

取得所得与设立机构场

所没有实际联系的 仅就其来自我国

的所得征税

来源于我国的

所得

低税率 20%

（实际减按

10%的税率征

收）
未在我国境内设立机构场所，却有来源

于我国的所得

二、居民企业应纳税额的计算

第一：查账征税

应纳税额=境内应纳税所得额×税率-抵免税额+国外所得补交税-预交所得税

（一）应纳税所得额

1.收入确认

（1）收入总额

收入类型 税务处理

销售货物

①分期收款：合同约定

②托收承付：办妥托收手续时确认收入

③预收款：发出商品时确认收入

④需要安装：安装完毕时确认收入；如果安装比较简单，可发出商品时确认

⑤支付手续费方式委托代销：收到代销清单时确认收入

⑥产品分成：分得产品的时间确认收入

提供劳务

①安装费：安装完工进度确认收入

②宣传媒介费：广告或商业行为出现于公众面前时确认收入，广告的制作费应根据完工进



度确认收入

③软件费：根据开发的完工进度确认收入

④服务费：提供服务的期间分期确认收入

⑤特许权费：提供设备和有形资产的，交付或转移时确认收入；提供后续服务的，提供服

务时确认收入。

⑥会员费：只有会籍，消费时另外付费：取得当期确认收入；消费时有折扣或不再付费：

整个受益期分摊

⑦艺术表演等：相关活动发生时确认收入

⑧劳务费：长期提供重复劳务的，在相关活动发生时确认收入

转让财产

转让股权：转让协议生效、且完成股权变更手续时，确认收入

应纳税所得额=实际收入-原始投资成本

股息红利 被投资方作出利润分配决定的日期确认收入的实现

利息、租金、

特许权使用费

按合同规定日期确认收入（无论是否实际收到）

【提示】永续债的税务处理

情形 投资方的税务处理 发行方的税务处理

永

续

债

的

税

务

处

理

可以适用股息、红利企业所

得税政策（按照权益性投资

处理）

取得的永续债利息收入属于股息、红利性质—

—符合条件的居民企业之间的股息、红利等权

益性收益免征企业所得税

支付的永续债利息不

能作为费用在企业所

得税前扣除

符合规定条件 5 条（含）以

上的永续债，也可以按照债

券利息适用企业所得税政

策（按照债权性投资处理）

投资回报为利息收入——取得利息收入按规定

缴纳企业所得税

发行方支付的永续债

利息支出准予在其企

业所得税税前扣除

接受捐赠

接受捐赠：实际收到日确认收入

非货币资产受赠金额为：

资产价值+进项税

——

【提示】境外投资者在境内从事混合性投资业务

情形 税务处理

同时满足两项条件：

（1）该境外投资者与境内被投资企业构成关联关系；

按照权益性投资进行税务处理：境内被投资企

业向境外投资者支付的利息应视为股息，不得

在税前扣除



（2）境外投资者所在国家（地区）将该项投资收益认定为

权益性投资收益，且不征收企业所得税

其他情形

按照债权性投资进行税务处理：境内被投资企

业向境外投资者支付的利息按照利息支出进行

扣除

（2）免税 VS 不征税

免税 不征税

①国债利息

②居民企业间股息红利等权益投资收益

（投资于上市公司且持股＜12 个月的不免）

③设机构的非居民从居民取得与机构相关权益性投资收益

④非营利组织的非营利收入

①财政拨款

②行政收费、政府基金（得上缴，不上缴就

要征）

③国务院其他规定（专项用途财政资金）

（3）减计收入

综合利用资源减按 90%计入收入总额。

2.扣除

（1）费用扣除规定

项目 扣除规定

工资薪金

合理的、实际已发放的可扣

【提示】股权激励

立即可行权：公允与实际支付之差可税前扣除

有等待期：等待期内纳税调増，行权时公允与实际支付之差可税前扣除

福利费（含福

利部门工资）
工资薪金×14%

工会经费 工资薪金×2%

教育经费

工资薪金×8%

特殊：①软件生产企业职工培训费全额扣

②核电厂操纵员培养费作为成本全额扣（以上均可结转扣除）

广宣费

（主营业务收入+其他业务收入+视同销售收入）×15%，超过部分均可结转扣除

【提示 1】化妆品制造或销售、医药制造、饮料制造（不含酒）为 30%



【提示 2】烟草企业不得扣除

【提示 3】有分摊协议的关联方间不超过限额的部分可相互分摊（超限额的不允许），不

计入接收方广宣费限额里

【提示 4】筹建期间可据实扣除

业务招待费

限额①：（主营业务收入+其他业务收入+视同销售收入）×5‰

限额②：发生额的 60%

两个标准孰低计量（筹建期间可按发生额 60%扣除）

公益性捐赠支

出

利润总额×12%（超过部分可结转 3年扣除）

【提示 1】必须通过公益团体或县以上人民政府捐赠，直接捐赠不得扣除

【提示 2】自 2019 年 1 月 1 日至 2022 年 12 月 31 日，企业通过规定渠道用于目标脱贫地

区的扶贫捐赠支出，准予在计算企业所得税应纳税所得额时据实扣除

【提示 3】实物捐赠要分解为视同销售货物和捐赠支出两个行为

利息

费用

①非金融企业向金融企业借的：据实扣除

②金融企业存款利息支出及同业拆借利息支出：据实扣除

③发行债券的：据实扣除

④非金融向非金融借款： ≤同期同类贷款利率部分可扣

⑤向关联方借的：≤ 同期银行贷款利率且满足债资比（一般企业≤2：1；金融

企业≤5：1）要求的可扣

保险费

①为企业购买的财产保险：可扣

②为职工购买的基本保险：可扣

③合理劳保支出：可扣

④为全体职工购买的补充养老、医疗保险：分别按工资薪金×5%

⑤其他不可扣（特殊工种除外）

项目 扣除规定



手续

费及

佣金

支出

行业 具体规定

保险

企业

自 2019 年 1 月 1日起，保险企业发生与其经营活动有关的手续费及佣金支出，不超过

当年全部保费收入扣除退保金等后余额的 18%（含本数）的部分，在计算应纳税所得额

时准予扣除；超过部分，允许结转以后年度扣除

电信企业 扣除限额=当年全部收入总额×5%

其他企业 扣除限额=签订服务协议或合同确认的收入金额×5%

项目 扣除规定

环境保护专项

资金
可扣除，若改变用途不得扣除

劳动保护费 可扣除

资产损失

除贷款外的应收、预付：确认无法收回的可扣除

股权投资损失：确实无法收回的可扣除

存货、固定资产损失：净值减除赔偿赔款后余额可扣除（连同转出的进项税都可扣除）

境内外亏损：分开核算，境外亏损不得税前扣除

【提示】不得扣除情形

1.向投资者支付的股息、红利等权益性投资收益款项。

2.企业所得税税款。

3.税收滞纳金。

4.罚金、罚款和被没收财物的损失。

5.与生产经营活动无关的各种赞助支出。

6.未经核定的准备金支出。

7.企业之间支付的管理费、企业内营业机构之间支付的租金和特许权使用费，以及非银行企业内营业机构之

间支付的利息，不得扣除。

（2）税金扣除

准予扣除的税金的方式 可扣除税金举例

当期扣

除

计入税金及附加在当期扣

除

消费税、城市维护建设税、出口关税、资源税、土地增值税、房产税、

车船税、城镇土地使用税、印花税、教育费附加

分摊扣

除

在发生当期计入相关资产

的成本
契税、车辆购置税、耕地占用税、进口关税、不得抵扣的增值税等

不得税前扣除的税金 企业所得税、可以抵扣的增值税

（3）加计扣除

①研发费用

一般企业：自 2018 年 1 月 1 日至 2023 年 12 月 31 日，企业开展研发活动实际发生的研究开发费用，未形成

无形资产计入当期损益的，在按规定据实扣除的基础上，按照研究开发费用的 75%加计扣除；形成无形资产



的，按照无形资产成本的 175%摊销。

【提示】一般企业指除制造业企业、科技型中小企业以外的企业，且不属于烟草制造业、住宿和餐饮业、批

发和零售业、房地产业、租赁和商务服务业、娱乐业企业。因为前者加计 100％扣除；后者不得加计扣除。

制造业企业（2021.1.1 日起）、科技型中小企业（2022.1.1 日起），按照研究开发费用的 100%加计扣除；形

成无形资产的，按照无形资产成本的 200%摊销；

制造业企业：以制造业业务为主营业务，享受优惠当年主营业务收入占收入总额的比例达到 50％以上的企业。

基础研究支出

支出方：对企业出资给非营利性科研机构、高等学校和政府性自然科学基金用于基础研究的支出，在计算应

纳税所得额

时可按实际发生额在税前扣除，并可按 100%在税前加计扣除。

接收方：对非营利性科研机构、高等学校接收企业、个人和其他组织机构基础研究资金收入，免征企业所得

税。

【提示 1】委托进行研发活动所发生的费用，按照费用实际发生额的 80%计入委托方的委托研发费用，可以按

规定在企业所得税前加计扣除；

【提示 2】委托境外进行研发活动所发生的费用，按照费用实际发生额的 80%计入委托方的委托境外研发费用。

委托境外研发费用不超过境内符合条件的研发费用 2/3 的部分，可以按规定在企业所得税前加计扣除。

②残疾人工资加计 100%扣除。

③高新技术企业新购置设备、器具

高新技术企业在 2022 年 10 月 1 日至 2022 年 12 月 31 日期间新购置的设备、器具，允许当年一次性全额在计

算应纳税所得额时扣除，并允许在税前实行 100%加计扣除。

【提示 1】设备、器具：除房屋、建筑物以外的固定资产；

【提示 2】企业选择适用该项政策当年不足扣除的，可结转至以后年度按现行有关规定执行；

【提示 3】如果该设备用于研究开发，还可以按照研究开发费用加计扣除。

（4）加速折旧

①由于技术进步，产品更新换代较快的固定资产；

②常年处于强震动、高腐蚀状态的固定资产。

③其他规定

期间 对象 加速折旧方法

永久适用 固定资产 单位价值≤5000 元，一次性扣除

2018.1.1-2023.12.31 新购入 设备和器具 单位价值≤500 万，一次性扣除

高新技术企业在2022年10月1日至2022

年 12 月 31 日期间

新购置的设备、

器具

允许当年一次性全额在计算应纳税所得额时

扣除，并允许在税前实行 100%加计扣除


